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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26

年第

2

次分红

公 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金浙金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金浙金

基金主代码 00609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6月2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及《中

金浙金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金浙金6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及更新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6年6月18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119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15,062,683.26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506,268.33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87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6年度第2次分红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

次数最多为12次， 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该次可供分

配利润的1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06月25日

除息日 2026年06月2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06月26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将以2026年06月25日除

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2026年

06月26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6年06月29日起可以查询，并

可以在基金规定的开放运作期内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基金份额持有人

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

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包括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

分红权益，而权益登记日当天申请赎回（包括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

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机构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

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

为准。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机构办理

变更手续。

（4）投资者可访问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cicc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68-1166）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

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24日

中金新盛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26

年第

1

次分红

公 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6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金新盛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金新盛1年

基金主代码 00945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年07月0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及《中

金新盛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中金新盛1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及更新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6年06月18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547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30,214,471.36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19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6年度第1次分红

注： 本基金基金合同未对每次基金收益分配金额占收益分配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的比例做出规定。 本次收益分配方案经基金管理人计算后已由基金托管人复核。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06月25日

除息日 2026年06月2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06月26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将以2026年06月25日除

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2026年

06月26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6年06月29日起可以查询，并

可以在基金规定的开放运作期内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基金份额持有人

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

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

方式。

（2）投资者可以在交易时间内到销售机构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

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希望修改

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机构办理变更手续。

（3）投资者可访问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cicc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68-1166）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

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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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39号D3栋3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3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788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02,751,67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79,702,406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23,049,2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759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5.0743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68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刘山泉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

2、董事会秘书张杏兴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8,366,709 99.7216 1,220,097 0.2543 115,600 0.0241

B股 22,897,951 99.3435 146,300 0.6347 5,020 0.0218

普通股合计： 501,264,660 99.7042 1,366,397 0.2718 120,620 0.0240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8,265,804 99.7005 1,329,102 0.2771 107,500 0.0224

B股 22,897,951 99.3435 151,320 0.656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01,163,755 99.6842 1,480,422 0.2945 107,500 0.0213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61,892 81.7364 1,216,697 16.4055 137,805 1.8581

B股 22,897,951 99.3435 146,300 0.6347 5,020 0.0218

普通股合计： 28,959,843 95.0573 1,362,997 4.4739 142,825 0.4688

4、议案名称：关于支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5年度审计及内控审计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8,386,909 99.7258 1,217,897 0.2539 97,600 0.0203

B股 22,897,951 99.3435 151,320 0.656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01,284,860 99.7082 1,369,217 0.2723 97,600 0.0195

5、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8,385,109 99.7254 1,221,897 0.2547 95,400 0.0199

B股 22,897,951 99.3435 146,300 0.6347 5,020 0.0218

普通股合计： 501,283,060 99.7079 1,368,197 0.2721 100,420 0.0200

6、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对外捐赠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4,850,423 98.9885 4,697,378 0.9792 154,605 0.0323

B股 197,862 0.8584 22,846,389 99.1198 5,020 0.0218

普通股合计： 475,048,285 94.4896 27,543,767 5.4786 159,625 0.0318

7、议案名称：关于购买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8,219,404 99.6908 1,322,997 0.2758 160,005 0.0334

B股 22,897,951 99.3435 151,320 0.656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01,117,355 99.6749 1,474,317 0.2932 160,005 0.0319

8、议案名称：关于制订《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025,033 99.0249 4,523,768 0.9430 153,605 0.0321

B股 38,562 0.1673 23,010,709 99.832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75,063,595 94.4927 27,534,477 5.4768 153,605 0.030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8,308,504 99.7094 1,233,497 0.2571 160,405 0.0335

B股 22,822,351 99.0155 226,920 0.984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01,130,855 99.6776 1,460,417 0.2905 160,405 0.031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 否 当

选

10.01 选举刘山泉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 498,791,695 99.2123 是

10.02 选举江骁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 498,333,029 99.1211 是

10.03 选举田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 498,410,384 99.1365 是

11、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 否 当

选

11.01 选举韩韬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98,623,811 99.1789 是

11.02 选举金源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99,004,187 99.2546 是

11.03

选举罗新宇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498,682,315 99.190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 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28,877,743 94.7878 1,480,422 4.8593 107,500 0.3529

3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8,959,843 95.0573 1,362,997 4.4739 142,825 0.4688

5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暨预计担保

额度的议案

28,997,048 95.1794 1,368,197 4.4909 100,420 0.3297

9

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28,844,843 94.6798 1,460,417 4.7936 160,405 0.5266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 否 当

选

10.01 选举刘山泉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 26,505,683 87.0018 是

10.02 选举江骁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 26,047,017 85.4963 是

10.03 选举田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 26,124,372 85.7502 是

(2)、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 否 当

选

11.01 选举韩韬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6,337,799 86.4508 是

11.02 选举金源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6,718,175 87.6993 是

11.03 选举罗新宇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6,396,303 86.6428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3为关联交易议案，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云赛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所持表

决权股份数量共为472,286,012股回避表决， 该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蒋毅、张文妮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4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刘山泉，男，1975年5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曾任邮电一所大唐电信上海研发中心职员，罗

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网络制造分公司职员，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职员，上海市信息化委

员会信息安全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信息安全处主任科员、副处长，上海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系统安全处副处长、 处长，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处处

长，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战略企划部总经理、副总裁，上海智能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

事长，云赛智联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现任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部总

经理，上海埃迪希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江骁勇，男，1975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 曾任上海广电应用软件有限公司技术部项目经

理，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经济运行部经理助理、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上海仪电信息（集团）

有限公司综合事务部副总经理，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综合事务部总经理，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兼纪律检查室主任、 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

记、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综合事务部总经理，现任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总经理、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

田明，男，1974年8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曾任上海舒天（集团）

有限公司财务主管，大昌行汽车集团华东总部财务部副经理，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济部主

管，上海广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部经理，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上海华鑫

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副总监、财务总监，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总会计师、工会主席，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现任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

计划财务部总经理，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

韩韬，1973年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副院长，现任上海交通大学自动化与感知学院党委书记，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金源，1975年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正高级会计师。 曾任上海华腾软件系统有限公司副

总裁兼CFO，中软国际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兼专业服务集团CFO，上海汇付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裁，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汇付天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CFO，云赛智联股

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罗新宇，1974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硕士学位。 曾任中国青年报记者、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上海联

合产权交易所会员部总经理，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

副主任。 现任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院长），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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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董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近日召开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经职工代表

民主选举，赵海鸿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附后）。 上述职工董事将与公司2025

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

特此公告。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件：简历

赵海鸿，男，1971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上海西门子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手机事业部运营总监，

上海广电（集团）销售公司SVA常务副总经理，英国维珍移动销售及运营总监，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新业务发展经理、华东区渠道总监，上海泛欧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微软（中国）有限公

司高级渠道经理，上海仪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云

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云赛智联第十三届董事会职工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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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赛智联、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6

月16日发出， 并于2026年6月23日下午在徐汇区宜州路180号B6栋907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7

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山泉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所做决议

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刘山泉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

期三年。

二、关于成立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为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第十三

届董事会设立如下四个专门委员会：

一、战略委员会成员：刘山泉、江骁勇、罗新宇、韩韬，主任：刘山泉。

二、审计与合规委员会成员：金源、田明、罗新宇，主任：金源。

三、提名委员会成员：韩韬、金源、罗新宇、刘山泉，主任：韩韬。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罗新宇、韩韬、金源、刘山泉、江骁勇，主任：罗新宇。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认可，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董事长刘山泉先生提名，同意聘任江骁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张杏兴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

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

根据总经理江骁勇先生提名，同意聘任赵海鸿先生、简彬先生、夏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唐青

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聘任张杏兴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问（简历附后）。

四、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聘任胡慧洁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

后）。

特此公告。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刘山泉，男，1975年5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曾任邮电一所大唐电信上海研发中心职员，罗

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网络制造分公司职员，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职员，上海市信息化委

员会信息安全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信息安全处主任科员、副处长，上海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系统安全处副处长、 处长，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处处

长，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战略企划部总经理、副总裁，上海智能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

事长，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现任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部总经理，上海埃迪希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

董事会董事长。

江骁勇，男，1975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 曾任上海广电应用软件有限公司技术部项目经

理，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经济运行部经理助理、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上海仪电信息（集团）

有限公司综合事务部副总经理，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综合事务部总经理，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兼纪律检查室主任、 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

记、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综合事务部总经理，现任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总经理、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

赵海鸿，男，1971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上海西门子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手机事业部运营总监，

上海广电（集团）销售公司SVA常务副总经理，英国维珍移动销售及运营总监，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新业务发展经理、华东区渠道总监，上海泛欧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微软（中国）有限公

司高级渠道经理，上海仪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云

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第十三届董事会职工董事。

简彬，男，1978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 曾任上海广电设计开发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光学工程

师，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平面显示器分公司项目经理，上海广电光显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副总经理，上海仪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上海云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卫

生远程医疗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仪电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 现任云赛智联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夏军，男，1970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职称。 曾任上海市玉屏中学教师、团总支书记、

教工团支部书记；上海市新宁中学教师、团总支书记、教工团支部书记、校长助理、副校长（其间：挂职长

宁区重大项目开发建设办公室）；上海市新元学校副校长（主持工作）、校长；长宁区少科站党支部书

记、站长；长宁区教育局职成教科科长；新长宁（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副经理；曾任上海仪电鑫森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支部副书记、党总支副书记。 现任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唐青，女，1973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经济师。 曾任上海永新彩色显像管股份有限

公司计划财务部财务科主管科员、科长助理，上海广电光电子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财务主管，上海仪电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核算管理高级经理，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助理兼上海电动

工具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张杏兴，男，1967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上海无线电九厂技改办副主任、总

师办副主任、主任；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发展部科员、办公室机要秘书；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办

公室副主任；上海雷迪埃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综合事务部经理、党委办公室

主任、董事会秘书；上海仪电汽车电子系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仪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

胡慧洁，女，1980年9月生，本科学历。 曾任上海仪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公司团委书

记。 现任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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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702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3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建信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建信

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及相关法

律法规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6年6月12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2026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建信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

A

建信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

数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7026 007027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

级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人民币元 ）

1.0511 1.0452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312,979,211.24 1,192,905.39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31,297,921.13 119,290.54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0.172 0.172

注：（1）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

多为12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可供分配利润的10%，若基金合同

生效不满3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2）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人可选择

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该类别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 若投资人不选

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3）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4）由于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而C类基金份额收取销

售服务费，各基金份额类别对应的可供分配收益将有所不同。本基金同一类别

的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6月24日

除息日 2026年6月2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6月2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份额将于2026年6月25日直接计入

其基金账户，2026年6月26日起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

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

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

方式。

（3）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销售渠道变更分红方

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该日)最后一次

成功变更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销售渠道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客户

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如希望变更分红方式的，请在上述规定时间前通过销

售渠道办理变更手续。

（4）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

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ccbfund.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咨询相关事宜。

（5） 权益登记日和红利发放日注册登记人不接受投资者基金转托管、非

交易过户等业务的申请。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

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

来业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6月24日

关于新增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

建信中债

1-3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产品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协

议，自2026年6月24日起，以上券商将销售本公司旗下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基金简称

1 007026 建信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A

2 007027 建信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C

自2026年6月24日起， 投资者可在以上销售机构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

金的业务， 具体业务的办理请参照本公司及以上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和

流程。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投资者通过以上券商办理业务时，请按照各代销网点的具体规定执行。

一、新增销售机构如下：

1.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9号安信金融大厦

客服电话：95517

网址：https://www.sdicsc.com.cn/

二、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式

客户服务热线：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010-66228000

网址：http://www.ccbfund.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之前应认真

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605058 证券简称：澳弘电子 公告编号：2026-028

债券代码：111024 债券简称：澳弘转债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5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由人民币0.5元(含税)调整为人民币0.50000元(含税)。

●本次调整的原因：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的“澳弘转债” 自2026年6

月1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自2026年6月17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期间，因可转换公司债券“澳弘转

债”部分持有人将“澳弘转债” 进行转股，公司总股本由142,923,950股增加至142,925,120股，故本次

实际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总数为142,925,120股。公司按照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股分

配比例，对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股现金分红金额进行相应调整。

一、调整前利润分配方案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25年年度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为：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

（含税）。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42,923,95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71,461,

975.00元（含税）。公司2025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以后

年度分配。 如在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

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公司拟维

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常州澳

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0）。

二、本次调整每股分配比例的情况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澳弘转债” 自2026年6月1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自2026年6月17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澳弘转债” 部分持有人将“澳弘转债”

进行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由142,923,950股增加至142,925,120股。 根据规定，自权益分派公告前一

交易日(2026年6月24日)起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澳弘转债” 将停止转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6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

施2025年度权益分派时“澳弘转债” 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

基于上述总股本变动情况，公司按照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对2025年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股现金分红金额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仍为0.50000元(含税)。具

体情况如下：

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原定利润分配总额÷调整后参与分配的公司股本总数=71,461,975.00÷

142,925,120=0.50000元(含税，保留小数点后五位)。

实际利润分配总额=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最终参与分配的公司股本总数=0.50000×142,925,

120=71,462,560.00(含税，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本次利润分配总额差异系每股现金红利的尾数四舍五

入调整所致)。

综上所述，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总股本142,925,12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500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1,462,560.00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总额差异系每股现金红利

的尾数四舍五入调整所致)，具体以权益分派实施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600258� � � 证券简称：首旅酒店 �公告编号：临2026-031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1�号民族饭店十一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5,824,112

43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6736

注：公司总股本为 1,116,603,126�股，全部为普通股 A�股。 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全部为A股股

东。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长李云女士主持本次股东会。 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5人。 董事霍岩先生因出席其他会议没有参加本次股东会。 董事梁建章

先生、董事孙坚先生因其他重要事项没有参加本次股东会。独立董事沈杰先生因出席其他会议没有参加

本次股东会，独立董事伏军先生因出差没有参加本次股东会，独立董事张焕杰先生因其他重要事项未出

席本次股东会。

2、董事会秘书段中鹏先生列席本次股东会；部分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3、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3,617,948 99.6100 1,876,776 0.3316 329,388 0.058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 理 制

度》

72,980,273 97.0657 1,876,776 2.4961 329,388 0.438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

东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培峰、汪涛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议案、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本次会议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

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在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披露。

特此公告。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4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88345�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博力威 公告编号：2026-042

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仲裁进展暨达成和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已达成和解，并将在协议签署及款项支付后申请终止本次仲

裁程序。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 申请人原请求赔偿款700万美元、5%的利息及其他相关法律支出等，现

和解款项为165万美元。

●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公司前期已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结合经办律师的法律意见

计提预计负债200万美元，本次和解协议的履行预计不会对公司2026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净利润构成重大影响。 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后续执行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

理，最终实际影响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 本次仲裁和解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2024年8月，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收到美国

JAMS仲裁庭送达的关于申请人Klein� Tools,� Inc.（以下简称“KT” ）提起的仲裁申请等

相关材料。 KT称公司产品质量存在问题，主张仲裁公司及子公司支付赔偿款、利息及相关

法律支出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仲裁事项的公告》。

二、仲裁进展情况

2026年6月23日，公司与KT达成和解并签署了《和解协议》。《和解协议》适用纽约州

法律，约定由JAMS机构在纽约进行仲裁管辖，协议核心条款如下：

1.和解支付安排

公司需于2026年6月30日前，向KT一次性支付和解款项165万美元。 款项足额按期付

清后，协议项下全部和解及免责条款即生效。

2.仲裁撤诉处理

KT在足额收到和解款项后7日内，向JAMS仲裁庭申请撤销全部仲裁请求、终止本案

仲裁程序，公司在收到KT撤诉通知后24小时内予以确认。双方约定本案JAMS仲裁庭未结

清费用，由公司与KT各承担50%。

3.双方全面免责

KT及其关联方永久豁免公司及相关主体基于供应协议、 案涉电池产品召回、 库存减

值、利润损失等事由所产生的本次仲裁项下全部索赔及权利主张。公司亦同步豁免KT及其

关联方同类索赔。 双方承诺不再就案涉交易、产品纠纷提起任何诉讼、仲裁，仅保留追究对

方违反本和解协议的权利。 本次和解仅为纠纷处理，不视为公司认可产品责任、违约事实

或KT主张的损失金额。

三、本次仲裁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纠纷源于交易对手方就合作产品单方主张存在质量瑕疵并提出高额索赔， 公司

在产品设计、生产制造、交付等全流程进行充分的举证，经双方多轮平等磋商，达成本次双

方全面免责和解协议，公司支付和解款项金额显著低于对方原主张索赔金额，本次和解协

议的履行仅为双方协商化解争议的商业安排， 不代表公司认可对方主张的产品质量问题

及相关赔偿责任。

公司前期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结合经办律师的法律意见计提预计负债200万美

元， 本次和解协议的履行预计不会对公司2026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构成重大

影响。 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后续执行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最终实际影响以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

本次仲裁和解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就上述案

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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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仲裁案件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仲裁裁决履行。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裁决金额：申请人履行仲裁裁决，向公司支付公司为应对本次仲裁案件所支出的律

师费、仲裁费等折合7,045,930.69美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本次公司收到山德士支付的7,045,930.69美元，

同时结合仲裁结果公司冲回原先针对该仲裁事项计提的预计负债4,847万元人民币，预计

将增加公司2026年度净利润合计约人民币8,200万元。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须以会计

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Sandoz� AG（山德士公

司， 以下简称 “山德士” ） 因履行国际商会仲裁院 （ICC） 仲裁庭作出的国际商会第

26079/PTA/XZG号案件《最终裁决书》的决定，向公司支付公司为应对本次仲裁案件所

支出的律师费、仲裁费等折合7,045,930.69美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山德士及其下属六家企业因公司供应的缬沙坦原料药杂质问题， 认为公司违反了与

其签订的《框架供货协议》项下的义务导致其遭受损失，向位于德国汉堡的中欧仲裁中心

提起仲裁。 山德士提起仲裁后，经公司与山德士协商一致，双方同意将仲裁机构变更为国

际商会仲裁院（ICC），由ICC仲裁庭进行审理。 2026年2月26日，公司收到ICC仲裁庭作出

的国际商会第26079/PTA/XZG号案件《最终裁决书》，仲裁庭裁定，公司无须承担任何违

约责任；驳回了山德士及其下属两家企业对公司提出的全部仲裁请求；并要求山德士及其

下属两家企业向公司支付公司为应对本案仲裁所支出的律师费、仲裁费等合计折合约700

万美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14日、2021年9月2日、2026年2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41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所涉仲裁案件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83号）、《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仲裁案件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6-012号）。

二、本次仲裁的最新进展

近日，公司收到了山德士向公司支付公司为应对本次仲裁案件所支出的律师费、仲裁

费等折合7,045,930.69美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收到山德士支付的7,045,930.69美元， 同时结合仲裁结果公司冲回原先针

对该仲裁事项计提的预计负债4,847万元人民币，预计将增加公司2026年度净利润合计约

人民币8,200万元。 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须以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公司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仲裁事

项。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

2026/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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